
湛江市生态坏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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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环罚字〔2025〕19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名称:广东信威家居发展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40800799319601P

法定代表人:赵文

住所:湛江市霞山华港小区华天路以南、华厦路以北5ˉ1号

＿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5年7月12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到你公司位于湛江市霞

山华港小区华天路以南、华厦路以北5ˉ1号的北部湾家居文化

创意产业基地项目进行现场检查’并对全程陪同检查的你公司

安全环保部经理进行调查询问°现场检查时’你公司正在生产’

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’废气排放口（DA005）有废气正在排放;

我局环境执法人员现场要求你公司废气白动监测设备运维单位

（广东德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）运维人员’对你公司废气排放

口（0A005）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自动监测设备（其中非甲烷总

烃N‖HC量程为0ˉ60Ⅲg／Ⅶ』 ）进行全系统通标测试’通入丙烷标

气浓度为54.2Ⅲg／们,和甲烷标气浓度为27Ⅲg／m.的混合标气’三

次通标结果如下:

1.第一次通标（时长419秒）: 自动监测设备显示总烃浓度

为0.46Ⅲg／Ⅶ,、甲烷浓度为0.28Ⅲg／们.’换算后非甲烷总烃浓度

示值误差为＿90.03‖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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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二次通标（时长464秒）: 自动监测设备显示总烃浓度

为0.58Ⅲg／Ⅷ‘、甲烷浓度为0.24Ⅲg／m,’换算后非甲烷总烃浓度

示值误差为ˉ89。77‰

3.第三次通标（时长413秒）: 自动监测设备显示总烃浓度

为α55ng／们.、甲烷浓度为α20ng／川』’换算后非甲烷总烃浓度

示值误差为＿89.75％。

上述三次通标气测试中’你公司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自动

监测设备的NMⅡCˉCEMS系统响应时间均超过300s’且非甲烷总

烃浓度示值误差均超过F.S（满量程） ±2ˉ5％’不符合《固定

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 （HJ1286ˉ2023）第

5条技术性能要求的第a、b款‘Ⅷ‖S除应满足ⅡJ1013中的技

术要求和性能指标要求外’还应满足以下要求; a）NMⅡCˉCEMS

示值误差:量程＞100Ⅲg／m,时’示值误差应在标准气体标称值

的±5％以内;量程≤100＂g／Ⅷ‘时’示值误差应在F.S的±2.5％

以内; b）NMⅡC一CⅡMS系统响应时间≤300s;’’的要求.综上’

你公司作为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’实施了未保证大气污染物

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环境违法行为.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（一）你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复

印件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授权委托书’证明你公司名称和

法定代表人、安全环保部经理员的身份信息’以及授权委托情

况;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2日制作的《湛江市

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

问笔录》、现场照片和视频录像’你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提

＿2—



供的《排污许可证》正本复印件、《关于广东信威家居发展有限

公司北部湾家居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

复》复印件、《北部湾家居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项目（一期及二期

厂房A＿2和厂房A＿3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》复印件’证明

我局对你公司未保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

环境违法行为的调查情况;

（三）你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提供的《‘‘在线监控设备

运营”技术服务合同》（合同编号: DTˉHB0Jˉ202↓-09＿04）复印

件’证明你公司与广东德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’合同

约定由后者为你公司提供在线监控设备的运营维护服务的事

实;

（四）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2日调取的《湛江市

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湛江市2025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的

通告》复印件’证明你公司是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的事实;

（五）你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提供的《送达地址及方

式确认书》’证明你公司的送达地址、联系方式等情况;

（六）我局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’证明我局执法人

员的身份和资格°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‘‘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’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

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’并保存原

始监测记录·其中’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、使用大气污染物

排放自动监测设备’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’保

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。监测的具体办法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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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°’’的规

定’依法应予行政处罚·

2025年7月31日’你公司向我局提交《关于γ0Cs废气在

线监测设备异常情况整改报告》’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

7日对你公司的整改情况实施复查°经复查’你公司的废气排

放口（DA00↓、 DA005）的废气自动监测设备经过全系统通标测

试后’系统响应时问不大于300秒’且非甲烷总烃浓度示值误

差均未超出允许的误差范围°

2025年9月25日’我局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

知书》［湛环罚告字〔2025〕20号］’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处

罚依据、裁量标准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告知你公司依法享

有提出陈述申辩的权利。

你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向我局提交陈述申辩书’你公

司的申辩意见如下:

（一）你公司的废气自动监测设备故障是因持续雨天原因

导致’没有主观过错; （二）你公司违法行为情节极其轻微’未

造成任何环境污染危害后果; （三）你公司积极整改并主动报告

整改情况;综上’你公司恳请撤销行政处罚。

经复核’我局认为:

（一）废气自动监测设备是安装在你公司的监测站房内’

根据《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ⅡJ1286ˉ2023）6.3的规定’该站房按照规范要求必须具备防

水｀防潮、防雷等措施’如果是因“持续雨天,’导致的设备故

障’也说明你公司的站房建设不符合规范要求’未能保证废气

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’同样存在过错;而且你公司只提交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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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2025年7月份历史天气情况’未能提供站房漏水痕迹、设

备进水受潮损坏记录、线路短路等证据’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

调查询问也无上述情况’进一步说明其“持续雨天导致故障’’

的主张无事实依据;事实上’你公司设备故障未被及时发现和

处置的核心原因为你公司委托的第三方运营公司未按要求开展

定期标气全程通标’从而导致上传系统的自动监测数据严重失

真;

（二）你公司的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三次示值误差（ˉ90.03％、

＿89.77％、 ＿89。75％）远超《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

测技术规范》 （ⅡJ1286ˉ2023）规定的‘‘RS±2.5％’’标准’且

系统响应时间均超出‘‘≤300秒’’要求’数据严重失真’无法

真实反映你公司废气排放情况’破坏环境监管数据的准确性与

有效性;

（三）你公司认可违法事实并积极整改的行为值得肯定,

但该情节不符合《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

为目录》和《湛江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》规定的不

予处罚的情形’不足以成为撤销行政处罚的理由。

综上’我局不采纳你公司的陈述申辩意见。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（一）你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提供的《关于γ0Cs废气

在线监测设备异常情况整改报告》 ’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8

月7日制作的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、现场照片及

视频录像等材料’证明我局对你公司实施复查’ 以及你公司整

改情况的事实;

（二）我局于2025年9月17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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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书》［湛环罚告字〔2025〕20号］和9月25日的送达回证’

你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提交的《行政处罚陈述申辩书》’证

明我局在实施行政处罚前’依法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｀处罚依

据、裁量标准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司依法享

有陈述申辩权利’以及你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事实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条第三项

“违反本法规定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’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’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;

拒不改正的’责令停产整治: 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安装｀使用大气

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的监控设备联网’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;’’和《广东省生

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》3.8裁量标准“裁

量起点裁量权重10‰行为表现形式已联网但未正常使用裁量

权重10％、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个月以下裁量权重0％、近一年

同类违法行为无同类违法行为裁量权重0‰整改情况限期内改

正裁量权重0％,罚款金额＝裁量百分值总和×20万元’ 即20％

×20万元＝4万元”的规定’我局决定如下:

1. 责令你公司改正未保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

正常运行的环境违法行为;

2. 处以罚款人民币肆万元整（￥40’000.00）的行政处罚。

三｀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你公司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银行

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’我局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

的3％加处罚款’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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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＼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日内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’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

接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°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

执行°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

罚决定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地址: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

联系电话: 0759-3385518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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